
Ruling of the Chairma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seven motions proposed by Hon CHU Hoi-dick under paragraph 21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Procedure on FCR(2017-18)14 "Kai Tak 

Sports Park - construction works" 

By a letter dated 13 June 2017, Hon CHU Hoi-dick requested the 
Chairma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FCηto include in the agenda of 
FC meeting(s) seven motions proposed to be moved under paragraph 21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Procedure ("FCP") and paragraph (c) of the 
Resolution on 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Cap. 2A) in respect of 
FCR(2017-18)14. The purpose of FCR(2017-18)14 is to seek FC's 
approval to upgrade the remaining part of 272RS to Category A at an 
estimated cost of $31 ,898 million in money-of-the-day prices to construct 
the Kai Tak Sports Park ("Sports Park") to suppor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Hong Kong. Mr CHU's letter is at Appendix 1. 

2. To assist me i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seven motions are in order, 
1 invi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mment on the motions and Mr CHU to 
respond to the Administration's comments.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s 

3.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s are detailed in its letter of 15 June 2017 
(Appendix 11). In gis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也at the contents of the 
seven motions are not relevant to how the moneys 企om the 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CV\故F") as approved by FC may be expend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S ") under the Govemment's proposal in the 
relevant FC Paper, and hence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As the seven motions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CV\改F， they 
should be ruled out of order under Rule 30(3)(c)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è ("RoP") and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FC 
meeting(s). 

4.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ther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effects on public moneys, the First to 
Third Motions will have a charging effect, in contravention of RoP 31 (1); 
the proposals in the F ourth to Sixth 1\在otions are not reasonable; for the 
Seventh Mo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bjects that a limit be rashly set on 
the date from which the approved moneys may be exp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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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response 

5. Mr CHU Hoi-dick's response to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s is 
detailed in his letter dated 20 June 2017 (Appendix 111). In gist, 
Mr CHU does not subscribe to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s that the seven 
motion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and are 
hence out of order. He also consider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failed 
to explain why the motions are not relevant to how FS may expend the 
moneys 企om C\\故F. Mr CHU has also expressed his opinions on other 
views giv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how the Chairman should deal 
with motions proposed by members under paragraph 21 of FCP. 

n o nr O VU M 

6. Under RoP 30(3)(c), a notice of motion or amendment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Member as being in the opinion of the President out of 
order. By virtue of paragraph 37 of FCP, RoP 30(3)(c) applies to FC 
proceedings in dealing with motions with necessarγmodifications， 

subject to the decisions ofFC made from time to time. 

7. Mr CHU Hoi -dick seeks to rely on paragraph (c) of Cap. 2A as the 
legal basis for his motions. C\\改F was established in 1982 under section 
29 of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Cap. 2). Under section 29(1) of 
Cap.2, moneys credited to C\\改F may be expended by the FS for the 
purposes of C\\氓F subject to such conditions,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as may be specified in Cap. 2A. Under paragraph (c) of Cap. 2A, FS may 
expend moneys from CWRF for purposes including the Govemment's 
public works programme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conditions,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as may be specified by FC. 

8. Based on my previous rulings on motions proposed under 
paragraph 21 of FCP, in considering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seven 
motions, the issue 1 need to consider is whether the motion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1 To ascertain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said paragraph, 1 accept Counsel to FC's advice that 
it would be relevant to look at the respective powers ar泣如nction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and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 relation to 
financial proposals under the Basic Law, which provides the 
constitutional 企amework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public 
finances of Hong Kong provided in Cap. 2 and resolutions (including 

1 See the Chairman's rulings dated 17 March 2017 and 25 April 2017 on motions 
proposed under paragraph 21 ofFCP (LC Paper Nos. FC63116-17(01) and FC109116-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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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2A) made thereunder. 1 note that LegCo's power and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financial proposals under the Basic Law, as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s, is to examine and approve budgets introduced by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to approve (not create or decide upon) taxation and public 
expenditure, while it is for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formulat己 policy，
expressing it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and financial proposals. L. When 
paragraph (c) of Cap. 2A is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spective 
powers and functions of LegCo and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 relation to 
financial proposals under the Basic Law, 1 consider that in order for a 
condition to be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the 
condition should relate to how FS may expend the moneys approved for 
the relevant purposes. 

The First and Second Motions 

9. 1 note that the First Motion proposes that the approved moneys 
may only be used by FS to meet the expenses under the "Design-Build
and-Govemment Operate" procurement model. The Second Motion 
proposes that in relation to the expens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oor 
Sports Centre and the Public Sports Ground in the Sp01is Park, the 
approved moneys may only be used by FS to meet the relevant expenses 
under the "Design-Build-and-Govemment Operate" procurement model. 

10. By FCR(2017個 18)14, the Govemment is seeking the 在mding

requir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Park under the "Design-Build
and-Operate" procurement model whereby the party awarded with the 
contract ("the Contracted Par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operating the 
entire Sp01is Park while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ost will be funded 
by the Govemment. 

11. 1 consider that the effec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otions is to 
change the Govemme哎's procurement model of the Sports Park from 
being operated by the Contracted Party to one where the Govemment ha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operation. In my view, what are propos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Motions relate to the procurement model to be 
adopted, not how FS may expend the moneys approved for the Sports 
Park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The Third Motion 

12. The Third Motion requires the Govemment to include the 
procurement model of "Design-Buildωand-Govemment Operate" as an 

2 Refer to Leung Kwok-hung v President 01 Legislαtive Council [2007] 1 HKLRD 387, 
CFI, paras. 67 and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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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and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procurement model of "Design-Build
and-Govemment Operate" in the tendering process for the construction 
work ofthe Sports Park. In my view, this motion concems the tendering 
process and does not relate to how FS may expend moneys approv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Park.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1\在otions

13. The Fourth, Fi丘h and Sixth Motions require the Govemment to 
include various te口ns and conditions in the con甘act to be entered with the 
Contracted Par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Park.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clude requiring the Contracted Party to conduct both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athletes once every five year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ublic open space within the Sports Park is to be 
managed and the terms of payment to the Contracted Party. In my view, 
the proposed conditions proposed in these three motions relate to how the 
Govelnment should enter into con甘act with the Contracted Party. They 
do not relate to how FS may expend the moneys approv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Park. 

14. For the reasons set out in paragraphs 9 to 13 above, 1 consider that 
the above six motion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2A, and hence are out of order pursuant to RoP 30(3)(c) and 
paragraph 37 ofFCP. 

15. As regards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 that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tions, if passed, will give rise to additional expenditure 
chargeable to Govemment's general revenue and thu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 under RoP 31 (1), since 1 have decided that the three 
motion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and 
hence should be ruled out of order,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consider 
whether they would have a charging effect as sugges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Seventh 1\在otion

16. The Seventh Motion proposes that FS may only expend the 
approved mone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the Sports Park after 1 July 2018. 

17.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the proposed condition in the 
Seventh Motion is not relevant to how the moneys 企om C\\氓F as 
approved by FC may be expended by FS under the Govemment's 
proposal in FCR(20 17 -18) 14 on the gr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eeking FC's approval to commence expending the approved moneys 
within the 2018-2019 financial yea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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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further explanation on how and why the proposed condition of 
expending moneys after 1 July 2018, which could fall within the 2018-
2019 financial year, is not relevant to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18. Counsel to FC advises me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Seventh Motion, 1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what is proposed in this 
motion is a condition, limitation or exception on the way FS may expend 
the moneys 企om CWRF for the purpose concemed. 

1吵9. Insofa缸ra郎s the Seventh Motion s叩pe臼C1泊fies or sets a 1巨1m1技t on the date 
f企r泊'om which the a叩pp戶I
is no information suggesting t出ha試t what is p伊roposed i泊n the mo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Govemmen哎1迂t's financial proposal or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frustrating the financial proposal in question, 1 consider that the 
motion seeks to impose a condition or limitation on how FS may expend 
the moneys approved by F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Park and 
hence is within the scope of paragraph (c) of Cap. 2A. 1 must however 
point out that 1 come to the above view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me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is ruling and this is not meant to 
be a precedent on how 1 will consider the admissibility of 臼ture motions 
proposed to be moved by members under paragraph 21 of FCP. 

My ruling 

20. 1 rule that Mr CHU Hoi-dick may move his Seventh Motion under 
paragraph 21 ofFCP. 

21. As regards the other six proposed motions, 1 rule that they are out 
of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RoP 30(3)(c), the notices of these motions 
shall be returned to ~在rCHU.

C)~\~ 
(CHAN Kin-por) 

Chairman 
Financ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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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就啟德體育園項目按財委會程序第 21段提出動議 

 

（一）提出動議 

 

鑒於體育園不應淪為地產或商業主導項目，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本人動議︰ 

 

議案一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

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以「設計—興建—政府營運」（DBG）模

式招標的工程開支。 

 

議案二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

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時，與室內體育館大樓及公眾運動場相關的開支，只

限用於以「設計—興建—政府營運」（DBG）模式招標的工程開支。 

 

議案三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

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在是項工務工程的招標過程中，政府須把「設計—興建—政府營運」（DBG）

模式列為正式選項，與「設計—興建—承辦商營運」（DBO）的入標方案比

對，並對前者予以優先考慮；即，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政府

優先考慮以「設計—興建—政府營運」（DBG）模式營運』此一前提下之工程

開支。 

 

 

 

 

 

 

附錄I 
Appendix I



議案四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

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要求承辦商每五年舉辦一次

公眾意見諮詢及運動員意見諮詢；若兩項調查中，任何一項意見為對該承辦商

滿意程度低於一半，政府須考慮是否中止承辦合約；即，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

撥款，只限用於合約中加入上述條款之工程開支。 

 

議案五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

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園區中三個體育設施以外的

所有地方，皆須以公共空間方式管理，並明文公布；此管理方式，即包括但不

限於「不設門禁」，「不設門禁時限」，「不須付費」，「不限衣著」，「可

自攜飲食」等；此管理方式，亦務須尊重第 383章《香港人權法案》內保障之

一切人權；即，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合約中加入上述條款之工

程開支。 

 

議案六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

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於完成工務工程後，財政司

司長只須將 85%之設計及興建費付款予承辦商；餘下之 15%設計及興建費，承

辦商須於園區啟用首兩年內俱達致主要績效指標之八成（見立法會文件

PWSC182/16-17(01)號第 12段），方可取得；若無法達致主要績效指標八成，

財政司司長只須付出餘下未付款額之一半。 

 

 

 

 

 

 

 

 

 



議案七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章，附屬法

例 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 FCR(2017-18)14所載項目建議把 272RS號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財政司司

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

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於 2018年 7月 1日後，方可支用撥款。 

 

就以上七項動議，請主席接納及跟進。 

 

（二）回應早前裁決 

 

同時，經本會法律顧問提示，本人注意到，主席閣下 4月 25日的裁決，即立法

會 FC109/16-1(01)7號文件，第 13段述及︰ 

 

「在考慮該兩項議案是否可以提出時，我接納財委會法律顧問的意見，即我需

要考慮該等議案是否在香港法例第 2B章第 5（b）條的範圍內。鑒於按法院的

詮釋，在《基本法》下，立法會的財務建議方面的職權是審核及通過由行政機

關提出的財政預算，以及批准（而非開立或決定）稅收及公共開支，而行政機

關的職權是制訂政策，並以法例和財政建議的方式把政策表達出來，因此，我

認為必須按上述情況詮釋財委會在香港法例第 2B章第 5（b）條下的權力。依

我之見，由於該條訂明，自資本投資基金支用款項作指明用途時，須按財委會

指明的條款及條件行事，若要令某項條件在香港法例第 2B章第 5（b）條的範

圍內，該條件須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用核准款項作有關用途相關。」 

 

就此，結合是次動議，本人謹此指出︰ 

 

（1）對公共開支提出條件、例外或限制，與開立或決定公共開支，性質與內容

皆不相同。前者按《公共財政條例》及附屬法例（於今次情況即第 2A章《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屬財務委員會職權以內。 

 

相類討論，亦見諸法案修正案與法案的分別，即立法機關提出法案修正案之權

限爭議。事實上，政府提出法案後由本會議員提出之修正案，與本會議員直接

提出法案，在法律意涵上，向有清楚區分。2007年 1月 22日原訟庭夏正民法官

就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及律政司司長案的判詞中對《基本法》第 74條之解釋中

亦有述及。 

 

本信件中提出之七項動議，完全無損及無改 318億工務工程內容，不會帶來額

外開支，亦完全沒有影響政府於體育方面的政策施行。DBO、DBG、局部

DBO、有條件 DBO等等， 亦只是「如何招標」，即合約形式或委託形式的選

項。一方面，本人認為此等合約形式的選項，固然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用款項

深切相關；但另一方面，此等合約形式的選項，亦只反映本會部分議員與政

府，對招標形式所帶來的成果及管理效率，有不同預期、判斷與意見。因此，

此等議案顯然並不屬於開立或決定公共開支範疇，不應出現「財委會有否越

權」之爭議。 

 



（2）按第 2A章《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附註之 1997年臨時立法會決議第（c）

項，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以作為政府公共工程計劃的

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同時，按第 1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9條及第 40條，對何謂法律上之賦

權，有清楚定義。 

 

如是，第 1章、第 2A章及《基本法》第 73條，環環相扣，即，《基本法》第

73條第 3款中述及的，議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的權力，按確立以久的法

律詮釋原則，必然包括就批准財政司司長支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時，就該項目

指明「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的權力。 

 

（三）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段提出議案之裁決準則之悖論 

 

本人注意到，若議案非直接牽涉該筆撥款，會很有可能以「與支用款項不相

關」為由退回；若議案直接牽涉該筆撥款，則可能被視為「財委會干預政府施

政角色」（即迪士尼撥款議案裁決第 13段暗示之含義）。 

 

本人期待主席閣下能善用今次機會，提供足夠討論時間，讓本委員會一眾委

員，對議案是否符合規程，本會委員應如何運用《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作出更深入透徹的正式討論。 

 

（四）提出修正案時限 

 

盼請主席充分注意到，本人已在最早可能的情況提出議案。若主席接納任何一

條議案，必須考慮容讓委員有充分時間提交修正議案。 

 

本人亦注意到，民政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小姐向議員口頭提及的，將營運合

約年期由 25年，改為「15年 + 10年」的形式，仍然未在上週四 6月 8日寄發

予委員的文件 FCR(2017-18)14中清晰反映（歡迎指正），可見是次審議十分動

態，委員應得到更多時間提出議案或修正案。 

 

就主席閣下 5月 5日於文件 FC129/16-17(01)提出之時限，本人表示反對，亦建

議主席充分諮詢委員意見，再作決定，詳細理據容或另文再述。 

 

 

盼請回覆，萬分感謝。 

 

  此致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7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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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就朱凱廸議員 
於2017年6月13日所提議案的回應 

 
 
議案 
 
 朱凱廸議員共建議7項議案，詳見附錄一。政府的回應如 
下。 
 
 
議案不合規程 
 
2. 第一、二及三項議案主要建議指明條件、例外情況及限

制行事，規定政府為啟德體育園(“體育園”)的全部或部分建造

工程進行招標時，須採用或優先考慮採用“設計  — 興建 — 政府

營運”模式(而非政府在財委會文件建議的“設計  — 興建  — 承
辦商營運”模式)。上述指明的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與

財政司司長可如何就財委會文件所述的政府建議由基本工程儲

備基金(“基金”)支用經財委會批准的款項無關。 
 
 
3. 第四、五及六項議案主要建議在政府與中選的承辦商就

體育園簽署的合約內加入若干條款及條件。該等建議合約條款及

條件，與財政司司長可如何就財委會文件所述的政府建議由基金

支用經財委會批准的款項無關。 
 
 
4. 第七項議案建議財政司司長在2018年7月1日後，方可支

用撥款。政府徵求財委會批准的建議則在2018至2019財政年度

內開始支用撥款。議案提出的條件，與財政司司長可如何就財委

會文件所述的政府建議由基金支用經財委會批准的款項無關。 
 
 
5. 鑑於上述原因，7項議案均不在第2A章第(c)款的範圍  
內，屬不合乎規程的事項，因此不應納入財委會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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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策和公帑考慮 
 
(i) 議案一至三 
 
6. 正如政府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FCR(2017-18)14附件第18段
所述，以「設計－興建－營運」（DBO）模式推展啟德體育園項目，

中標承辦商須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整個體育園(包括社區體育設施和

公眾休憩用地)，因此政府將無需承擔體育園的營運開支。反之，若

採用「設計－興建－政府營運」（DBG）模式營運整個或部分設施，

政府需要以公帑支付體育園的所有或絕大部分的經常性開支。我們在

2017年5月9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附件已指出，以20
年的營運期計算(即剔除首5年的建築期)，如採用DBG模式，估計政

府需承擔的營運開支(按當日付款價格計算)約為92億元。有關的額外

開支，須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承擔，超越FCR(2017-18)14「基本

工程儲備基金」下的撥款申請範圍，亦與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1(1)條 
(即「議案及修正案的規限」)不符。因此，我們反對採用DBG模式或

優先考慮以DBG模式營運整個或部分體育園的設施。 
 
 
(ii) 議案四 
 
7. 政府在2017年6月15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已

提出民政事務局建議成立「啟德體育園諮詢委員會」，就體育園的策

略、業務發展、營運和管理，以及承辦商表現等事宜提供意見和建 
議。委員會將涵蓋體育界代表、退役運動員、娛樂界代表、具備管理

和市場推廣等方面經驗的專業人士、立法會和相關區議會議員等不同

界別人士。上述建議的諮詢委員會已涵蓋不同界別的代表，並會考慮

公眾的意見(如體育園承辦商須定期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此外，民

政事務局亦會透過由該局及承辦商領導層代表組成的「聯合檢視委員 
會」，以及進行中期檢討，緊密監察體育園承辦商的表現，尤其能否

達到營運要求和主要績效指標。因此，我們認為要求政府只因單一意

見調查結果而考慮終止與承辦商的合約並不合理和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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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議案五 
 
8. 正如政府於2017年2月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CB(2)855/16-17(04)第12（d）段所述，體育園內的公眾休憩用地(包括

園景花園、海濱長廊、緩跑徑、兒童遊戲場、健身站、單車徑、 
戶外球場等設施)將全年開放給市民使用，團體和機構亦可申請短期

租用部分空間作舉行活動之用。體育園內公眾休憩用地的公眾使用原

則與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公園大致相同。因此，在合約中加

入議案所述的特定條款並無需要，也不合適。 
 
 
(iv) 議案六 
 
9. 政府在2017年6月15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文件已

提出將要求承辦商對項目提供合共9億元的保證金及財政擔保；此 
外，承辦商亦需要投入大約3億至4億元的資金以啟動體育園的營運。

這些措施令承辦商對體育園的總財政承擔增加至12-13億元，相信能

有效令承辦商在整個營運期內保持良好表現。另一方面，延遲支付承

辦商15%的設計及興建費用，意味政府一方故意尅扣承辦商就著已完

成的工程應收取的工程費，金額動輒以數十億元計，安排並不合理。 
 
 
(v) 議案七 
 
10. 正如我們向財委會提交的立法會文件FCR(2017-18)14附件

第3段所述，若財委會在本立法年度內批准本項目的撥款，體育園計

劃將盡快在2018年動工，以期2022-23年完成。政府將根據工程的進

度，分階段向中標承辦商、技術服務顧問、工料服務顧問和其他顧問

支付款項。因此，我們反對就撥款使用日期貿然設下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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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1. 政府認為附錄一的7項議案所建議條件不屬第2A章第(c)款
的範圍。部分議案建議的內容並不合理，而且涉及體育園的運作事宜

和「一般收入帳目」的撥款，不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範疇。故

此，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0(3)(c)條，應被裁定為不合乎規程；其

中的議案一至三更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違反議事規則第31(1)條
的規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7年6月 



 附錄一 
 
 

議案一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以「設計 — 興建 — 政府營運」 
（DBG）模式招標的工程開支。 
 
 
議案二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時，與室內體育館大樓及公眾運動場相關的 
開支，只限用於以「設計 — 興建 — 政府營運」（DBG）模式招標的

工程開支。 
 
 
議案三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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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項工務工程的招標過程中，政府須把「設計 — 興建 — 政府營 
運」（DBG）模式列為正式選項，與「設計 — 興建 — 承辦商營運」

（DBO）的入標方案比對，並對前者予以優先考慮；即，財政司司長

支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政府優先考慮以「設計 — 興建 — 政府營

運」（DBG）模式營運』此一前提下之工程開支。 
 
 
議案四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要求承辦商每五年

舉辦一次公眾意見諮詢及運動員意見諮詢；若兩項調查中，任何一項

意見為對該承辦商滿意程度低於一半，政府須考慮是否中止承辦合 
約；即，財政司司長支用是項撥款，只限用於合約中加入上述條款之

工程開支。  
 
 
議案五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

以下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園區中三個體育設

施以外的所有地方，皆須以公共空間方式管理，並明文公布；此管理

方式，即包括但不限於「不設門禁」，「不設門禁時限」，「不須付

費」，「不限衣著」，「可自攜飲食」等；此管理方式，亦務須尊重

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內保障之一切人權；即，財政司司長支用

是項撥款，只限用於合約中加入上述條款之工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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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六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

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政府於與承辦商簽訂之合約中，須加入條款訂明，於完成工務工程 
後，財政司司長只須將85%之設計及興建費付款予承辦商；餘下之

15%設計及興建費，承辦商須於園區啟用首兩年內俱達致主要績效指

標之八成（見立法會文件PWSC182/16-17(01)號第12段），方可取 
得；若無法達致主要績效指標八成，財政司司長只須付出餘下未付款

額之一半。  
 
 
議案七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21段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2章，

附屬法例A) 立法局決議(C)款，就議程文件FCR(2017-18)14所載項目

建議把272RS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啟德體育

園 — 建造工程」，財政司司長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用款項作為

啟德體育園 — 建造工程的用途，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以下

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財政司司長於2018年7月1日後，方可支用撥款。  
 
 
 
 
 



 

 

敬啟者 

 

關於︰回應政府就本人體育園議案之意見 

 

1. 政府回應的內容分類及主席應如何理解 

 

1.1 總原則 

 

本人注意到，主席閣下在之前幾次就是否接納本人及其他財委會委員按《財委會

會議程序》第 21 段而提出的三次裁決中，均先向政府徵詢意見，及極大幅度採

納政府意見。主席表示，因議案一旦通過便有約束力，所以得先徵詢政府；主席

亦表示以委員會階段修正案作為處理方法的參照。 

 

然而，本人已一再指出，及必須再次指出，三權分立乃立法會行事之重要原則。

三權分立作為普通法之要義，近年最重要的解說，可見諸梁國雄議員就遞補機制

剪布上訴至終審庭時之終院判詞第 28 段（終院民事上訴 2014 年第 1 號，FACV 

1/2014），不贅。 

 

循此三權分立原則，本人認為主席只可採納政府部分意見，其餘意見現階段應不

予理會。 

 

1.2 政府的四類意見 

 

政府對本人議案提出的意見內容，可分作四類。 

 

第一類內容，是對議案事實基礎是否準確的質疑。 

 

第二類內容，是對議案是否合法或合憲的質疑。同時，因本會部分《議事規則》

及部分《財委會會議程序》，直接援引自法例，即，不合該等規程，等如不合法，

故此，說明議案是否合乎該等規程的意見，亦屬此類。 

 

第三類內容，是對議案是否合乎其餘規程的質疑（即，所有並非直接援引自法例

的議會規程）。此等規程的考慮，本人認為，屬於本會內部事宜。 

 

第四類內容，是對議案內容的反對。本人姑且暫將此類內容，統稱為「政治意見」。 

 

對於第一類內容及第二類內容，主席可予以恰當考慮。 

 

對於第三類內容，即政府企圖影響本會財委會主席，如何處理議案是否合乎立法

會規程一事，主席應不予理會，以體現上述之三權分立的原則。 

 

附錄III 
Appendix III



 

 

對於第四類內容，即對議案本身的立場，主席暫時亦不必理會，而應於接納（rule 

in）委員的議案後，才將該類政府意見內容，轉達本會委員，讓本會委員得以了

解政府對議案的想法。 

 

1.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是次來信中的四類意見 

 

在今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來信中（下稱「信件」），一如以往，四類意見混合，

明顯是行政干預議會。 

 

故此，本人認為，下次遇有類似情況，主席閣下及本會法律顧問，應主動致函政

府，就「事實準確性」及「是否合法」作針對性之準確徵詢，並向政府清楚說明，

不宜提出第三類意見內容（是否合乎規程的分析），及現階段不必提出第四類意

見內容（政府對議案之整體立場）。政府若有更多其他意見，應另文交付本委員

會。 

 

主席閣下，亦應持續諮詢本委員會委員，就如何徵詢政府之意見。在不久前的迪

士尼樂園一期擴建撥款審議，本人及姚松炎議員、梁國雄議員按《財委會會議程

序》第 21 段提出議案時，其他委員亦已對主席的處理方法，反映一定程度不滿。

主席閣下宜廣納眾議，及再三思量。 

 

2. 就「與事實不符」意見之回應 

 

在信件附件的 11 段文字中，政府並無提出本人七項議案與事實不符之處。 

 

3. 就法律意見之回應 

 

信件附件第 2 至第 5 段，政府指出本人七項議案不合法之處，本人謹此簡單回應。 

 

3.1 政府只有「不相關」結論，沒有理據 

 

首先，政府只作結論式陳述，指議案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用基金款項「無關」。

類似結論式陳述，完全無助討論。本人在同類議案的爭辯中，早已多次要求政府

提供整全的法律意見（full legal arguments/advice），闡釋何謂「不相關」，及定

義甚麼範圍才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用款項」相關。 

 

然而，政府再次漠視立法會財委會的法定角色與權力，亦漠視行政立法的長期緊

張關係，單方面展現其「行政主導」的專橫無理，拒絕提供其結論式陳述背後的

法律理據，令人極度遺憾。 

 

本人認為，單憑信件附件第 2 至第 5 段中寥寥數語，主席閣下根本不可能理解政

府對香港法例第 2 章《公共財政條例》、第 2A 章《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及《財

委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的立場。主席閣下應不予理會。 



 

 

 

3.2 合約形式必然相關 

 

第二，是項撥款中，體育園項目的工務工程，必須透過招標去操作完成，故此，

招標的方式，與合約的規範（即議案一至議案六），自然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

用撥款」有關，理至易明。政府的意見十分牽強，違背常識。 

 

值得補充的是︰DBG 模式或 DBO 模式的爭辯，雖然沒有影響到工程內容及工

程質素，但卻絕不止單單關涉到完工後的營運，它同時關涉到哪種規模的公司有

資格、有財力入標，並因此而直接影響到入標款額，即工程本身的款額。 

 

因此，本人認為，招標方式（DBO／DBG／局部 DBG／優先 DBG，即議案一至

議案三）與合約規範（議案四至議案六）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用撥款」關係極

其密切。 

 

至於議案七，直接指涉支用撥款時間，與「財政司司長如何支用撥款」關係，更

是清楚明確。 

 

4. 就政治意見之回應 

 

信件附件的第 7 至第 10 段，政府提出了大量對議案內容的意見，純屬政治意見，

而非本議案是否合法之技術意見。正如上述所言，本人認為，主席閣下現階段應

不予理會。若主席接納本人議案，才須理會。 

 

無論如何，本人將於下文，信末第 6 點及第 7 點，對政府信件附件第 7 至第 10

段之意見，作簡短補充。 

 

5. 就不符合議事規則意見之回應 

 

信件附件中第 6 段及第 11 段（結論）分別重覆提到兩個觀點，都屬於不直接與

「是否合法」相關的觀點。 

 

兩個觀點分別是︰ 

 

一．議案一至三，涉及「一般收入帳目」的撥款，不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

範疇；按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30(3)(c)條，應被裁定為不合乎規程。 

 

二．議案一至三，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違反《議事規則》第31(1)條的規定。 

 

本人謹再次指出，即使政府認為議案合法但不合規程，其實政府必須克制及不應

介入。因「合乎規程與否」乃立法會內部事宜，應由主席及本會法律顧問全權定

奪。而主席閣下，亦不應理會。 



 

 

 

同時，此兩項觀點於此的運用，是建基於政府提述的假設，即 DBG 必然招致公

共開支或「一般收入帳目開支」。此假設乃來自政府委託的顧問，其性質為意見，

且是有爭議性的意見，並非事實。 

 

現逐一回應。 

 

5.1 回應政府「議案超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範疇論」 

 

此觀點很可能是錯誤，或至少，政府的表達方式是誤導的。 

 

5.1.1 「招致開支」與「引申可能開支」 

 

政府混淆了「招致公共開支」與「引申可能出現的公共開支」兩個概念。 

 

大量「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撥款建議，均會有潛在可能引申的「一般收入帳目」

開支（implied probable expenses）。 

 

例如，興建堆填區的工務工程撥款建議，最終招致了營運開支，即「總目 44 環

境保護署分目 297 廢物處理設施營運費用」中，涵括的堆填區運作合約開支。 

 

例如，目前討論的不少醫院重建或擴建工程撥款建議，將來亦可能會招致營運開

支，即「總目 140－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科）分目 000 運作開支」中，

涵括的醫管局資助金開支。 

 

但我們必須留意的是——這兩項撥款建議，沒有因為可能引申至「一般收入帳目」

開支，而不合乎規程。因為，即使財委會批准了這些撥款建議，依然絲毫無損財

政司司長就堆填區合約開支及醫管局資助金的決定權力；立法會議員亦可透過每

年預算案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對相關開支提出修訂。 

 

每年的時任財政司司長可因事制宜，按當時情況處理問題。例如，在堆填區合約

的運作上，財政司司長可選擇必須由承辦商自負盈虧的合約形式，可選擇並非向

承辦商提供金錢的形式（其他利益形式），可選擇因污染過高或減廢政策極其有

效而關閉或擱置使用堆填區。例如，在醫院運作上，財政司司長可選擇把部分醫

管局資助轉嫁病人，可選擇外判部分醫院空間予醫療企業，調節當中的「一般收

入帳目開支」。當中可能，實千變萬化，不一而足。 

 

因此，任何於財委會提交的撥款建議及其相關議案，是否涉及「一般收入帳目」

開支，絕非必然。是否動用「一般收入帳目」去體現撥款建議項目的預期功能，

其法律權力歸屬每年的時任財政司司長，其修訂權力歸屬每年的立法會，按當時

情況及事態作決定，而並非受約束於財委會的撥款建議或相關議案的表決結果。 

 



 

 

財政司司長在政治上應要履行政府於財委會提出的承諾，但這不屬於規程或法律

範疇，而是政治範疇。而且，在此政治承諾的限制下，司長仍有各種選擇。 

 

5.1.2 DBG 招標對財政司司長之限制僅限於 272RS 之招標 

 

同理，即使本人之議案通過，體育園項目以 DBG 模式招標，其具體營運，最終

會否直接導致「一般收入帳目」的開支，其權力繫於當時的財政司司長，而非今

天的財委會撥款建議及相關議案的表決結果。當中不同的因果關係組合，有遠多

於一種可能。 

 

即使本人的議案一至議案三若然通過，可能會限制了招標方式，並因此為財政司

司長帶來政治上的限制，但其中可供財政司司長考慮及選擇的可能，亦必定遠超

今天民政事務局描述的如此單一。 

 

同時，要注意的是，即使議案一至議案三獲得通過，所帶來的條件或限制是輕微

的。因為該等條件或限制只關涉與工務工程 272RS 相關的招標，並無限制財政

司司長或政府，於工務工程完成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就體育園營運，作任何

形式的獨立招標。 

 

5.1.3 DBO 招標同樣可能引申至「一般收入帳目」開支 

 

反過來說，本人亦必須指出，即使體育園項目以 DBO 模式招標，仍然有相當可

能最終招致「一般收入帳目」的開支。 

 

原因包括︰體育園項目可能因保證金增加而流標，及中標企業以 DBO 模式營運

不成功，導致雙方取消合約。這兩者均可能導致最終營運商與政府的談判條件及

合作形式，與今天在財委會撥款建議文件中反映的有所區別。目前，政府顧問的

評估，只是單方面低估或壓抑這種種可能。 

 

所以，容許本人再次強調，信件附件第 6 段及第 11 段提出的兩個觀點，皆是建

築於顧問評估之上，性質屬揣測性意見（speculation）。以具爭議性的揣測性意

見，作為基礎去判斷議案是否合乎規程，並不恰當。主席閣下務須三思。 

 

5.2 回應議案一至三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 31(1)條 

 

5.2.1 《議事規則》第 31(1)條是否同時是法例抑或純粹是議事規則 

 

1998 年，律政司司長認為立法會《議事規則》某些條文抵觸《基本法》第 74 條，

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此作出討論。立法會 CB(1)45/98-99 號文件整理了當中討論。

當中第 4 段述及︰ 

 



 

 

立法會在 1998年 7 月 2日制定的《議事規則》，是議員（當時為候任議員）在 1998年

6月進行了一連串研討會後草擬的。在該等研討會上，議員察悉須再行商議因《基本法》

第七十四條的緣故，議員在提出法案、議案及修正案方面受到限制的範圍為何。但為了

提供一套議事規則以供立法會即時運作之用，議員同意，就反映《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的規定而言，規則第 51(3)及(4)條的條文已告足夠。議員又同意採納與前香港立法機關

所訂者相同的規限，作為「自加」的限制，以規管「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議案、

法案修正案及議案修正案，藉此在不抵觸《基本法》的情況下，適當地平衡提出立法措

施的權力。有關的規則，即規則第 31、57(6)及 69條，轉載於附錄 II。 

 

本人深切期望，主席閣下及法律顧問，繼續沿用 1998 年立法會此一意見。即︰

《議事規則》第 31 條，包括第 31(1)條，並非反映《基本法》第 74 條規定而設

的議事規則。 

 

即，違反《議事規則》第 31(1)條，不等如違反《基本法》第 74 條或任何法例。 

 

即，處理任何議案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 31(1)段，按本信件文首提及之三權

分立普通法原則，不屬於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職權。主席閣下不應考慮政府意

見，或，必須慎重理解，若採納政府意見，對三權分立的公信力帶來的考驗。 

 

5.2.2 《議事規則》第 31(1)段於立法會大會修正案的裁決先例 

 

就本人所知，大會主席運用《議事規則》第 31(1)段作出裁決，有 10 次紀錄。 

 

當中，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多於一次於裁決中述及考慮《議事規則》第 31(1)

段的裁決原則。 

 

2011 年 11 月 29 日，〈立法會主席就甘乃威議員修訂《2011 年證券及期貨（專

業投資者）（修訂）規則》的擬議決議案的裁決〉第 20 段述及︰ 

 

過去的裁決已確立一項清楚的原則：只有某項修正案對政府當局施加一項新增的

法定職能，而履行該項新增的法定職能將需要動用一筆為數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

道的公帑，就某項附屬法例提出的一項修訂才具有《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

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2016 年 6 月 20 日，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2016 年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修訂）規例》致函予毛孟靜議員，亦述及︰ 

 

過去的裁決已確立一項清晰原則：某項修訂附屬法例的擬議決議案如對政府當局

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職能，即一項在現行法律中並沒有訂定條文且超出該等源

於擬議法例的職能的法定職能，而履行該項新增而獨特的職能，將須要動用一筆

為數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道的公帑，則該擬議決議案便具有《議事規則》第 31(1)

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從上述兩項例子中可見，大會裁決中展示，「議案對政府當局施加一項新增而獨

特的法定職能」，為議案具有《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之

首要條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個例子。例子中，食衛局的意見述及，當局已透過即時向

測量師行報價，指出議案可能招致政府開支額外付出 994 萬，並列出詳細算式，

而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沒有否定那 994 萬，只是直接指出，該 994 萬是按照本

來就有的法例而出現的開支。 

 

若以此例的裁決準則為據，則我們首先須檢視議案有否招致政府新加一項新增而

獨特的法定職能。 

 

在啟德體育園的例子中，無論以 DBO 模式或 DBG 模式招標，業權仍屬於政府，

啟德體育園之管理仍以《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管理。 

 

DBO 或 DBG 模式並非關鍵，即本人之議案一至議案三不會令政府新加一項新

增而獨特的法定職能，增加公共開支。即便如同民政局所言，DBG 牽涉 92 億公

共開支（本人強烈反對此項估算）——此等開支仍舊屬於本來的既有法例及既有

政府法定職能下的應有公共開支，不是因本人議案而「招致」。故此並沒有違反

《議事規則》第 31(1)條。 

 

本人認為，議案有否招致政府「新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法定職能」，為主席閣下

判斷議案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 31(1)條的重要原則。 

 

當然，若招標採用 DBG 模式，政府有條件考慮成立全資公司營運，並就此草擬

特定法例（ordinance），發展出「新增而獨特的法定職能」，或由此而招致的公

帑負擔。然而，現階段沒有這樣的跡象。體育園實為遊樂設施與表演場地之集合，

現有法例已足以涵蓋，只須在相關附表中加入體育園。 

 

5.2.3 《議事規則》第 31(1)段於財委會議案的裁決先例 

 

就本人所知，財委會如何「適應化」後運用《議事規則》第 31(1)段作出裁決，

未有紀錄。亦未有任何立法會文件曾經討論或提述，即，全無討論參照。 

 

即，若運用《議事規則》第 31(1)段作裁決財委會議案，將為前所未有之先例決

定。 

 

就此，本人必須提出，主席閣下應對此沒有先例的「適應化」運作，抱持極謹慎

的態度。 

 



 

 

5.2.4 《議事規則》第 31(1)段於財委會議案的運用條件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 段，述及︰ 

 

除根據委員會不時作出的決定外，議事規則第 29至 35條經適應化後，應用於委

員會處理議案的會議程序。 

 

結合上文（5.2.2），此段反映了，《議事規則》第 31(1)段於財委會議案的運用，

應符合一個條件，及，須符合兩個條件︰ 

 

（1）應參考大會裁決原則（前述之「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法定職能」），以

保持議會的一致性（consistency）； 

 

（2）須經過「適應化」； 

 

（2）須在「財委會沒有就此運用作出其他決定」的前提下運用。 

 

5.2.5 「適應化」之歧義 

 

大會裁決中，曾鈺成提到兩項條件，即「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法定職能」，及

新增職能要動用一筆公帑。第一項條件，本人已分析如上。 

 

即便政府完成漠視第一項條件（5.2.2），只直接運用第二項條件，指出本人議案

招致公帑開支，一旦考慮到財委會撥款建議的議案處境，第二項條件仍舊顯得難

以直接引用。或至少，「適應化」一詞，會觸發爭議。 

 

在撥款建議相關議案的情況下，本來的政府撥款建議，已往往有一項或多項引申

的、可能的公共開支（如上述，其是否成為公共開支的實質權力屬於財政司司

長）——本人暫稱之為「引申的可能開支 A」。 

 

與撥款相關之議案，則可能會限制或改變本來撥款建議的一項或多項引申的、可

能的公共開支的形式，導致引申的、可能的公共開支有所不同——本人暫稱之為

「引申的可能開支 B」。 

 

在這種情況下，《議事規則》第 31(1)段原文中的「為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

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放在財委會的處境，便變

得十分複雜而充滿歧義。 

 

「由公帑負擔」至少包括以下數種歧義︰ 

 

（1）「引申的可能開支 B」將招致公共開支（無論會否同時招致公共收入）； 

 



 

 

（2）「引申的可能開支 B」將招致的公共開支多於其將招致的公共收入； 

 

（3）「引申的可能開支 B」（議案）將招致的公共開支多於「引申的可能開支

A」（撥款建議）； 

 

（4）「引申的可能開支 B」將招致的公共開支與將招致的公共收入的差額，多

於「引申的可能開支 A」將招致的公共開支與將招致的公共收入的差額。 

 

本人暫時認為，放於體育園項目及本人議案的處境，或應以方式（4）理解。而

政府信件附件第 6 段提到的 92 億，卻以方式（1）理解。 

 

本人認為，政府的理解方式，不切合《議事規則》第 31(1)段之原意。必須留意

的是，《議事規則》第 31(1)段並非為任何法例或憲法之直接反映，在法庭以外，

其解釋權理應完全屬於本會。主席應從整體按語境（in context）判斷，多於按片

言隻語（in isolation）判斷；同時，與本會的裁決先例保持一致性，為主要考慮

原則。 

 

但本人更加認為，在目前有限資料、變數極多、先例欠奉、沒有討論參照、規程

有一定歧義、委員未被諮詢的情況下，「適應化」在此語境下的複雜性及歧義，

實難以判斷。主席閣下不宜及不必作出《議事規則》第 31(1)段的「適應化」運

用。 

 

5.2.6 目前「DBG 由公帑負擔論」建基於顧問揣測 

 

請主席閣下理解，DBG 是否相較 DBO 須付出更多額外公帑或公共開支，此一論

調，為民政事務局委託顧問的片面之詞。 

 

「引申的可能開支 A」與「引申的可能開支 B」，一來只屬「可能」，二來有甚

多變數。 

 

政府可能辯解，議案未生效，體育園未落成，公共開支考慮必屬評估性質，不可

能是「事實」。 

 

但本人必須指出，相對前述例子，即 2016 年 6 月 20 日，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就《2016 年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修訂）規例》致函予毛

孟靜議員中，附錄一，食衛局提出的面積測量開支估算——食衛局於該例子的開

支估算，遠較民政局於今次例子的開支估算，簡單而合理。 

 

是次民政局估算，一方面是極大誤導，同時亦建基大量假設，幾可謂揣測

（speculation）。原因簡述如下︰ 

 

（1）目前民政局曾披露 DBG 模式估算，為立法會 PWSC182/16-17(01)號文件附



 

 

件「DBO 和 DBG 兩個採購模式在營運首五年的財務比較」的第一個表格（下

稱表格一）。必須留意的是︰此表格是一個數學結論，所有數據均沒有說明輸入

的假設數值及運算步驟。即政府此項揣測性意見的分析基礎遠遠未有完整披露，

遑論提供類似「報價」的核證方式。在這個環節上，政府實應負上舉證責任。否

則，主席閣下、法律顧問及本人根本無法核證。 

 

（2）主席閣下身為資深專業人士，必然了解，信件附件第 6 段述及的「92 億」，

其刻意不計算收入，實乃一種充滿政治企圖的表述。事實上，即使按此表格一（本

人不同意當中假設），政府仍於第三年後開始轉虧為盈。即，以信件附件第 6

段述及的「20 年期」計，DBG 模式下體育園所帶來的公共收入，將多於其所招

致的公共支出；亦因此，按此計算，DBG 招標方式不會招致「由公帑負擔」的

狀況。（再三希望主席注意的是，《議事規則》第 31(1)段並非為任何法例或憲

法之直接反映。） 

 

（3）表格一（DBG）最令人難以信服的地方，是假設營運方（政府）沒有量入

為出的基本智慧。事實上，若預期收入能達到表格一的水平，營運方（政府）絕

對有一定可能，在少於三年的時間內，控制開支至達致收支平衡。 

 

而表格二（DBO）之所以有盈餘，是假設了體育園若交由私人管理，將有比政

府管理之雙倍收入。私人管理與政府管理表現相差之大，屬爭議性意見。主席閣

下考慮時，務須謹慎。 

 

（4）按政府顧問意見，DBO 或 DBG 俱有盈利，DBO 較高但 DBG 不須蝕本。 

 

（5）按本人意見，顧問意見對 DBO 或 DBG 模式之收入估算俱遠遠過高。除非

體育園淪為地產項目（體育淪為裝飾商場之概念），或室內體育館表演日數較預

期大增，否則未必可達致收支平衡。 

 

（6）不論顧問之樂觀意見，抑或本人之悲觀意見，DBO 或 DBG 模式的收入俱

是有關係的（correlated）。在顧問的角度，兩種模式以 20 年期計，俱是有盈利

的；在本人或質疑者的角度，兩種模式以 20 年期計，俱是難以得到盈利的。不

論哪一種角度，DBG 均不會比 DBO 帶來額外的公共開支——如果賺，DBG 只

是賺得較少；如果蝕，DBO 隨時蝕得較多（中止合約、重新招標引發的推倒重

來等等）。 

 

（7）啟德體育園的營運財務效績有一極複雜的變數，民政局由始至終沒有正式

說明或交代，就是啟德區的整體發展進度及方向——即 5 至 7 年後當體育園落成

之際，啟德區是否順利如政府期待般發展，住宅人口為何，階層為何，工作人口

為何，階層為何，啟德跑道發展為何，毗鄰之九龍城舊區發展為何。雖然體育園

為全港性設施，但體育園主要收入，即零售餐飲，其業績需視乎全年穩定的流動

人口，社區參與及消費至關重要（事實上單就餐飲而言九龍城舊區已有廉宜及選



 

 

擇眾多的一系列食肆）。此一變數顯然會非常影響營運財務效績。然而政府未有

披露顧問之評估與考慮，亦無法協助主席閣下及本人了解。 

 

5.2.7 政府顧問嚴重出錯的先例 

 

在過去多年，政府就基建效率委託顧問嚴重出錯的例子，並不罕見。 

 

例如，2002 年 12 月 20 日立法會 CB(1)527/02-03(05)號文件第 5 段，深港西部通

道於 2016 年估算車流為每天 80,000 架次。按運輸署交通月報，2016 年 12 月深

港西部通道之車流為每天 11,504 架次。即本來估算之 14.38%。 

 

例如，郵輪碼頭方面，2017 年 4 月《審計署長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第 5 章「啟

德郵輪碼頭」摘要第 3 段指出︰「審計署把船次數目、旅客數目和旅客人均消費

金額的實際數字與預測採用的預計數字進行比較，發現：(a)2016 年的實際船次

數目為 191船次，分別較低增長前景方案和高增長前景方案的預計數字低 5%和

31.3%。」； 

 

第 5 段指出︰「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17 年 3月 1日，在 5601 平方米附屬商業

區中，2695 平方米(48.1%)已租出及正在營業，其餘 2906 平方米(51.9%)沒有營

業。在這 2906平方米地方中，2196平方米(39.2%)已終止分租租約及正進行法律

程序，355平方米(6.3%)仍未租出，另有 355平方米(6.3%)在 2017 年 1月首次租

出及正進行裝修。」 

 

要注意的是，郵輪碼頭交由私人營運，效率理應較高。 

 

例如，迪士尼樂園方面，1999 年 11 月 11 日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的文件 A321C04.DOC，提述到估計迪士尼首年入場人次為 520 萬，往後每年

增加 4.7%至第 16 年，即 2016 年估算入場人次為 861 萬人。現實上，迪士尼 2016

入場人次為 610 萬，相差 29%，且正在下跌中。亦因此，才出現政府應否撥款擴

建迪士尼之爭議。 

 

凡此種種，可見大型基建中，政府顧問估算極不可靠。而政府正以此等極具揣測

性（speculative）的顧問數據，及刻意誤導的表述形式，作為判斷 DBG 需動用

92 億公帑負擔的基礎。本人對此表示極不認同。 

 

5.2.8 財委會如何「適應化」《議事規則》第 31(1)段須諮詢委員 

 

《議事規則》第 31(1)段於財委會議案的應用，同時還有另一條件，即︰「財委

會沒有就此應用，作出決定」。 

 

故此，若主席閣下堅持要運用《議事規則》第 31(1)段裁決，須按照《財務委員

會會議程序》第 37 段第 1 句，於財委會會議正式時間內，向本委員會查詢，委



 

 

員有否及有何意見，及／或處理委員嘗試提出的決定（議案）；該裁決方可作實。 

 

6. DBO 與 DBG 的真正分別 

 

政府不斷以絕對信心及有導向性的語言，操作是次啟德體育園的審議。 

 

其實 DBO 與 DBG 的真正分別，其種種可能，遠比政府描述的複雜得多。 

 

若營運財務效績稍遜預期，則 DBO 的好處，是承辦商負擔了更多財務風險；但

DBG 模式的話，政府亦應可以達收支平衡。 

 

若營運財務效績遠遜預期，則 DBO 的風險為中止合約，政府須重新招標（條件

上向主要潛在承辦商讓步）或研究營運模式。 

 

若主要潛在承辦商比政府更早準確預測到營運財務效績可能遜於預期，而保證金

又增至 10 億，則 DBO 的風險為流標及浪費時間。 

 

若營運財務效績合乎預期，甚至優於預期，則 DBO 的風險為體育項目可能被地

產和商業主導，或場館主要活動為表演而比運動比賽，遠遠偏離體育政策目標。 

 

因此，DBO 與 DBG 的真正分別，乃風險的形式，而非直接的公帑負擔差異。兩

種模式的引申可能公帑負擔，及公帑負擔差異，是在很多不同風險因素的組合下

得出的動態發展的結果，不見得現在有足夠條件可以判斷。 

 

7. DBO 與 DBG 之間 

 

7.1 DBO 與 DBG 之間尚有不同可能 

 

DBO 與 DBG 之間，不是非黑即白，尚有很多組合，包括局部 DBG，優先 DBG

（與 DBO 投標對比）。甚至如前所述，政府可考慮 DBG 以政府全資擁有之公

司形式，及比政府部門更大牟利意志營運，重新草擬專屬條例（ordinance）及權

責，不必受既有康文署營運方式制約。 

 

7.2 政府一概而論，相當粗糙 

 

正因如此，議案一、議案二、議案三有不同考慮，及理應可能引申至不同程度之

可能「公帑負擔」。唯政府信件附件第 6 段及第 11 段，沒有提供仔細分析，而

以一概論之，可見並不準確。 

 

8. 《議事規則》第 31(1)段的限制 

 



 

 

如前所述，《議事規則》第 31 條，包括第 31(1)條，並非反映《基本法》第 74

條規定而設的議事規則。 

 

即，《議事規則》第 31(1)條的憲制基礎為《基本法》第 75(2)條及僅為《基本法》

第 75(2)條。 

 

本人希望，主席閣下須慎重思考，一旦堅持要運用《議事規則》第 31(1)條，如

何運用，能不抵觸《公共財政條例》及其附屬法例賦予立法會財委會之實權。 

 

本人認為，整個《公共財政條例》及附屬法例，旨在體現《基本法》第 73(2)及

73(3)條賦予立法會的權責，主席閣下務須尊重。 

 

9. 結論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提出議案之裁決準則之悖論」及「提出修

正案時限」兩點，本人已於 6 月 13 日信件提出，相信主席已經注意到，不贅。 

 

本人謹此要求︰ 

 

（1）財委會須就主席處理方式，及裁決結果得到充分討論時間； 

 

（2）主席閣下及法律顧問正視《公共財政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對財委會之賦權，

清楚定義甚或示範何謂合乎規程的按《財委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提出之議案； 

 

（3）主席閣下公正對待政府及本人意見，並從中體現三權分立原則； 

 

（4）主席務須極謹慎對待《議事規則》第 31(1)條，不必運用；即使不同意本人，

也不必同意政府；一旦採用，須於會議中諮詢委員（《財委會會議程序》第 37

段第 1 句），裁決方可作實。 

 

感謝。 

 

  此致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法律顧問馮秀娟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7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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